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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与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天银股字[2008]第 055-5 号

致：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与北京市天银律

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的《苏州市东山钣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制改制及

股票发行与上市法律服务协议》，本所接受委托，担任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及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本所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

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

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分别出具了天银股字[2008]第 055 号《法律意见书》、天银

股字[2008]第 056 号《律师工作报告》、天银股字[2008]第 055-1 号《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天银股字[2008]第 055-2 号《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天银股字

[2008]第 055-3《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及天银股字[2008]第 055-4《补充法律

意见书（四）》。现根据股份公司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审计报告等相关资料，出

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股份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根据股份公司提供的资料，天健光华（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健光华）出具的天健光华审(2009)GF 字第 020137 号《审计报告》（以下

简称《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对股份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补充

如下：

（一）股份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定的实质条件

1、根据《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具有持续盈利能力，财务

状况良好。

2、根据股份公司提供的资料、《审计报告》以及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

最近三年的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无其它重大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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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据股份公司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符

合《管理办法》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实质条件

1、股份公司规范运行符合《管理办法》的规定

根据股份公司提供的资料、天健光华审（2009）专字第 020369 号《内部控

制鉴证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止在所有重大方

面保持了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有效的内部控制。

2、股份公司财务与会计符合《管理办法》的规定

根据股份公司提供的资料、《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股份公司符合下

列条件：

（1）根据《审计报告》和天健光华审（2009）专字第 020368 号《非经常性

损益专项鉴证报告》，股份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及一期（2006 年，2007 年，

2008 年，2009 年 1-6 月份，下同）的净利润分别为 35,947,901.01 元、

55,346,440.27 元、64,886,848.22 元、28,029,481.20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40,405,761.15 元、52,560,966.25 元、64,500,622.94 元、

27,515,147.99 元。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股份公司最近

三个会计年度净利润累计为人民币 153,009,490.20 元，符合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的规定。

（2）股份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及一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

为 40,953,589.30 元、15,882,391.51 元、76,597,240.36 元、42,656,672.01

元，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为人民币 133,433,221.17 元，符合最近三个会计年

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累计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规定；最近三个会

计年度及一期营业收入分别为 282,802,974.60 元、379,269,585.78 元、

508,658,637.91 元、220,378,717.16 元，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为人民币

1,170,731,198.29 元，符合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累计超过人民币 3 亿元

的规定。

（3）股份公司最近一期末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权）为人民币 672,013.91

元，在净资产中的比例为 0.21%，符合最近一期末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后)

占净资产的比例不高于 20%的规定。

（4）股份公司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未弥补的亏损。

（5）根据《审计报告》和天健光华审（2009）专字 020370 号《纳税情况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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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鉴证报告》，股份公司纳税情况说明的编制和披露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

股份公司 2009 年 1 至 6 月、2008 年度、2007 年度、2006 年度的主要税种纳税

情况。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实质条件。

二、重大债权债务

根据股份公司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对股份公司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签署日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补充如下：

（一）销售合同

2009年6月，公司与SolFocus签订了2009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太阳能发电

系统组装产品的《标准采购订单》，按照订单公司利用自身生产的精密钣金组件

为SolFocus提供聚焦式太阳能发电系统的组装服务，其中2009年第三季度交货

16,237套，货值为2,116.51万美元；2009年第四季度交货21,644套，货值为

2,183.97万美元。

（二）采购合同

2009年8月12日，股份公司与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常

铝）签订了《新能源铝板材料采购合同》，股份公司将按照发货月上月长江铝锭

现货均价加固定加工费6,950元的每吨单价向江苏常铝采购指定规格的铝板；合

同约定为保证及时供货，江苏常铝需为股份公司保持2000张铝板的长期备货，股

份公司按月下达需求订单并提供两个月的需求滚动预测，江苏常铝需在接受需求

通知后1-2日内交货。合同有效期至2010年12月31日。

（三）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签订的相关业务合同

1、授信合同

2009年6月17日，股份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以下简

称中行吴中支行）签订《授信额度协议》（编号为吴中银授字第0903023号），

授信额度为人民币9,000万元。其中，包括7,0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额度和2,000

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额度。股份公司可在不超过上述额度范围内按照循环使用的

方式使用该额度，授信额度使用期限至2010年6月11日止。

2、借款合同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签署日，上述授信合同项下借款合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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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借款人 借款银行 合同编号 金额 借款期限 借款利率

1 股份公司 中行吴中支行
吴中银贷字

0903023-1 号
1,000

2009/06/19-

2010/06/19

固定利率

5.4693%

2 股份公司 中行吴中支行
吴中银贷字

0903023-2 号
1,500

2009/07/15-

2010/07/15

固定利率

5.4693%

合 计 2,000

3、保证合同

2009年6月17日，股份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市永创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永创科技）、苏州袁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中行吴中支行签订《最高额

保证合同》（编号为吴中银保字第0903023-1号和吴中银保字第0903023-2号），

自2009年6月17日至2010年5月13日期间，为股份公司与中行吴中支行签署的约定

其属于本保证合同项下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合同

及其修订或补充的合同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与江苏东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签订的相关业务合同

1、授信、担保合同

2009 年 6 月 19 日，股份公司、永创科技共同与东吴农商行营业部签订《最

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编号为东吴农商行高抵借字[200093]第 0051 号），

自 2009 年 6 月 19 日至 2012 年 6 月 19 日期间，东吴农商行营业部在最高贷款限

额人民币 1,240 万元内根据需要向股份公司分次发放贷款。永创科技以其拥有的

面积为 52,937.50 平方米、评估价值为 1,778.81 万元的土地使用权[编号为吴国

用（2004）第 20674 号]为股份公司因上述借款合同产生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

2、借款合同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签署日，上述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余

额为1,240万元，借款期限为2009年7月6日至2010年1月6日，借款利率为固定利

率5.103%。

（五）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签订的相关业务合同

1、最高额保证合同

2009年7月28日，永创科技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以

下简称农行吴中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为32905200900003062），

自2009年6月30日至2010年6月30日期间，为股份公司与农行吴中支行所发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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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及外币贷款、商业汇票承兑业务所形成的债务及相关费用提供连带保证责

任。

2、借款合同

2009年7月28日，股份公司与农行吴中支行签订《借款合同》（编号为

32101200900021124），借款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借款利率为固定利率4.86%，

借款期限为2009年7月28日至2010年1月18日。

（六）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签订的相关业务合同

2009年7月27日，股份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签订

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为11020262-2009年吴县字0341号），借款金额

为人民币1,000万元，借款利率为固定利率5.1030%，借款期限为2009年8月7日至

2010年2月5日。

（七）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签订的相

关业务合同

2009 年 6 月 8 日，股份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支行签订《银行承兑协议》（编号为 2009（9230）096 号），股份公司

共申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673.46 万元，票据到期日为 2009 年 9 月 8 日，承兑保

证金比例为 30%。

三、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签署之日，股份公司未发生足以影响

其申请本次发行上市的重大事项，股份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符合《证券法》、《公司

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具备本次发行上市的

条件。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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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关于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与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的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签字)

负责人：(签字) 李建浩：

朱玉栓： 王成柱：

二○○九年 月 日


